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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平安健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主板 

建議分拆及獨立上市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已根據《第 15 項應用指引》向聯交所申請批准平安健康醫療科技

於聯交所主板建議分拆及獨立上市，聯交所亦已確認本公司可繼續進行建議分拆及上市。 

本公司獲告知，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平安健康醫療科技透過其聯席保薦人向聯交所

遞交一份上市申請，申請平安健康醫療科技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獲准買賣。平安健康醫

療科技招股章程的部分資料被遮蓋的申請版本預期將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日起可於聯交

所網站 (www.hkexnews.hk) 查閱及下載。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

的內幕消息條文及《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作出。 

 

1. 上市申請及申請版本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

司已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第15

項應用指引》」）向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申請批准本公司聯屬人士平安

健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平安健康醫療科技」）於聯交所主板建議分拆及獨立上市（「建

議分拆及上市」），聯交所亦已確認本公司可繼續進行建議分拆及上市。  

  



 

本公司獲告知，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平安健康醫療科技透過其聯席保薦人向聯交所

遞交一份上市申請（A1表格），申請平安健康醫療科技的股份（「平安健康醫療科技股份」）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獲准買賣。  

 

平安健康醫療科技招股章程的部分資料被遮蓋的申請版本（「申請版本」）預期將自二零一

八年一月三十日起可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查閱及下載。申請版本包括（其中包

括）有關平安健康醫療科技的若干業務及財務資料。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申請版本為草擬形式及當中所載資料或有重大改動。本

公司概不就申請版本的內容負有任何義務或承擔任何責任。 

 

建議分拆及上市後，本公司將仍為平安健康醫療科技控股股東，平安健康醫療科技將仍為本

公司聯屬人士。 

 

2. 就僅向 H股股東提供平安健康醫療科技境外上市保證配額 

 

董事會已提請股東大會、本公司 A股持有人類別大會（「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本公司 H

股持有人類別大會（「H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及批准《關於僅向本公司 H股股東提供平

安健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保證配額的議案》，其詳情如下： 

 

根據《第 15項應用指引》的規定，本公司須適當考慮現有股東的利益，方式為向現有股東提

供將予分拆實體的股份（即平安健康醫療科技股份）的保證配額（「保證配額」）。 

 

本公司於向本公司的 A股持有人（「A股股東」）提供保證配額方面受限。因此，本公司僅

可向本公司的 H股持有人（「H股股東」）提供保證配額，以便遵守《第 15項應用指引》。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就平安健康醫療科技境外上市僅向 H股股東

提供保證配額被視為類別股東權利的變更，因此須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分別經本公司股

東大會、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 H股類別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案的方式通過後方可進行。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上述決議案詳情的通函連同股東大會及 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通告將於

適當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3. 一般資料 

 

由於建議分拆及上市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將低於 5%，建議分拆及上

市（倘進行）將不會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 

 

建議分拆及上市的實施視乎（其中包括）聯交所的批准、平安健康醫療科技董事會的最終決

定、市況及其他因素而定。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本公司概不保證建議

分拆及上市將會進行或其可能進行的時間。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或投資本

公司股份或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任何人士如對其處境或任何應採取的行動有疑問，應

諮詢其自身的專業顧問。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就建議分拆及上市刊發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姚軍 

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明哲、孫建一、任匯川、姚波、李源祥及蔡方方；非
執行董事為林麗君、謝吉人、楊小平、熊佩锦及劉崇；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斯蒂芬‧邁爾、葉
迪奇、黃世雄、孫東東、葛明及歐陽輝。 

 

 


